区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2018年度

	一、项目绩效自评表

	专项（项目）名称
	价格监测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5.00 
	 25.00 
	100%

	
	其中：预算内资金
	 25.00 
	 25.00 
	100%

	
	      政府性基金
	
	
	

	
	其他资金（包括结转结余）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市场巡查
	20次
	20次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价格违规降低率
	100%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发展
	100%
	100%
	

	
	
	......
	
	
	
	

	
	满意度指标
	受益企业满意度
	受益企业满意度
	100%
	90%
	

	
	
	......
	
	
	
	

	说明
	无


二、项目概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概况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2015年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发改价监中心[2015] 46号）要求，为认真执行国家和省各项价格监测任务，及时掌握主要商品市场价格动态，认真开展价格分析预测，积极开展市场价格巡视调查，根据武汉市蔡甸区财政局下达关于2018年度单位预算批复（部门预算［2018］2号），新增价格监测经费项目资金25万元，价格监测经费服务的范围主要是监测市场价格动态，承担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的责任，提出措施和建议，用于市场价格监测所需办公经费。

项目经费来源
价格监测补助资金是国家和省财政预算安排的价格监测工作专项补助性资金，为合理补助执行国家和省价格监测报告制度价格监测点工作支出，加强和改进价格监测质量管理，进一步提高价格监测工作质量，根据《价格监测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湖北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关于开展2015年全省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鄂价监测中心〔2015〕19号）和《湖北省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办法》等文件通知精神与工作部署安排，结合我省各有关市、州、县（区）物价局执行国家和省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监测定点单位数量、监测点承担的任务量、以及完成任务质量、价格监测数据上报率、准确率和承担应急监测、预警监测、专题调查任务和信息及分析材料报送采用考核情况、农村价格信息员工作等，确定了各有关市、州、县（区）价格监测补助经费。

2017年12月，根据蔡甸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蔡甸区2017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和《蔡甸区财政局关于编制2018年财政预算的通知》的要求，核定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发改委”）价格监测经费项目预算25万元。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价格监测经费全年累计支出25万元，较年初项目资金预算25万元持平，全部用于按照省市相关目录，开展价格监测，完成区纪检监察、司法、行政执法工作所产生的日常公用支出，该项目资金年末无资金结余。项目资金实际支出明细如下：

	序号
	支出金额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1
	22,005.00 
	办公费

	2
	6,823.97 
	差旅费

	3
	1,423.00 
	公务接待费

	4
	6,048.00 
	其他交通费用

	5
	205,806.7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
	1,300.00 
	维修(护)费

	7
	1,662.00 
	印刷费

	8
	4,931.33 
	邮电费

	合计
	250,000.00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

区发改委未建立价格监测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未确定价格监测经费的使用范围及标准，因湖北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出台《价格监测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开展2015年全省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鄂价监测中心〔2015〕19号）和《湖北省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办法》等规定，所以价格监测经费管理方面是依照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来执行经费支出。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

根据2018年度区发改委绩效目标分解方案：按照省市相关目录，市场巡查20次。
完成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区发改委按照省市相关目录，全年开展市场巡查20次，全面完成目标。

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

根据2018年度区发改委绩效目标分解方案：价格违规降低率100%。

完成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区发改委对价格违法违规行为严格处置，减少价格违规行为，完成率100%。

（2）可持续发展

2015年，湖北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出台《价格监测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开展2015年全省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鄂价监测中心〔2015〕19号）和《湖北省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办法》，明确了各项价格监测报告制度执行、价格监测信息报送、重要价格问题调研、价格监测信息发布、价格预警应急监测等工作目标及任务完成情况；价格监测质量考核制度制定、岗位责任制建设、考核联络员设立、采报价流程，以及价格监测补助资金分配发放方案制定、开支范围和价格监测点兼职采报价人员补助经费发放情况，促进了价格监测经费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受益企业满意度

通过对2018年度涉及价格监测经费的企业的满意度调查，经统计，受益企业满意度为90%。

存在的问题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有待加强

区发改委未建立价格监测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未确定价格监测经费的使用范围及标准，因湖北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出台《关于开展2015年全省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鄂价监测中心〔2015〕19号）和《湖北省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办法》等规定，所以价格监测经费管理方面是依照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来执行经费支出。 

2、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由于大部分监测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分析材料撰写水平差异很大，有的县根本无分析材料上报。而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业务不熟，数据报送中断的可能性较大，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改进建议

1、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工作

区发改委应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建设工作，价格监测补助资金是国家和省财政预算安排的价格监测工作专项补助性资金，必须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的原则，全部用于价格监测工作。价格监测补助资金的开支范围是：价格监测点和采报价人员的误工和劳务补贴；采报价人员节假日和平时加班劳务补贴；农村价格信息员劳务补贴；采报价人员交通补贴；采报价人员培训及价格数据处理和传输费用；价格监测点监测资料、标志牌印制费用；监测设备购置、维护和通讯、上网、调研差旅及其它与价格监测采报价工作有关的费用。各地要注意以价格监测点采报价人员劳务补贴为主，切实保证绝大部分资金用于补助监测点采报价人员的劳务支出。进一步完善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机制，规范价格监测工作行为，加强价格监测质量管理，全面提升我省价格监测工作水平，确保专款专用。

2、配备高素质工作人员

区发改委应配备高素质工作人员，加强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培训提升工作，重点关注对分析材料上报前的复核工作。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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